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湘财社〔2014〕9号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困难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奖补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发〔2014〕8号）精神，为推动困难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级财政对严格执行政策、资金配套到位、收支管理规范的统筹地区，实行以奖代补予以支持。现将《困难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奖补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印发，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困难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奖补资金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4年5月27日

附件

困难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

奖补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为规范困难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奖补资金（以下简称奖补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特制定本办法。

一、资金来源

奖补资金由省财政预算安排。

二、资金用途

对严格执行政策、资金配套到位、收支管理规范统筹地区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予适当补助。

三、分配原则

奖补资金分配遵循“客观公正、注重实效、鼓励先进”的原则。

四、分配办法

奖补资金实行因素法分配。

主要考虑各地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保人数、职工医保参保率、基金征缴情况、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到位情况、待遇标准规范情况、医保基金监管工作情况、付费方式改革进展情况等7项因素。

某县市区奖补资金分配金额=待分配奖补资金总额的1/2×（该县市区关破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保人数/全省关破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保人数）+待分配奖补资金总额的1/2×（该县市区考核指标得分/∑各县市区考核指标得分）。

各地关破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保人数以2010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核定的各地退休退养人数。

各县市区考核指标得分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根据各县市区上报资料和实地检查情况确定，考核评分低于60分者不能参与奖补资金的分配。

五、分配程序

每年5月底前，各市州本级、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联合准备上报奖补资金申请资料，内容包括上年度城镇职工医保工作完成情况，考核指标评分表（见附件），上年度和本年度本级财政补助资金预算安排、拨付凭证，本地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决算数据表、本地开展城镇职工医保工作的有关文件和依据。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汇总市州本级、县市区资料后于每年6月底前上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险处、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各地考核评分情况须由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审核、汇总，作为市州申请资料的附件。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汇总各地上报情况，会同省财政厅就各地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抽查。根据上报资料和抽查情况，省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出奖补资金分配方案。

六、管理要求

各级财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要健全奖补资金管理工作监督机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专款款专用。对弄虚作假、套取骗取或违规使用奖补资金的，一经查实，省财政厅将追回奖补资金，全省通报，取消其下一年度奖补资金分配资格，并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予以严肃处理。

困难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

奖补资金考核指标评分标准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所占分值
	各项指标考核情况及相应得分

	
	
	
	指标考核具体内容
	指标考核得分

	医保参保扩面
	考核市、县两级城镇医疗保险覆盖面情况
	10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低于95%的，每少10%扣5分，最多扣10分
	　

	医保基金 征缴
	考核市、县两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征缴情况
	30
	未将统筹地区机关、参公管理单位、事业单位在职人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津补贴全额纳入医保基金缴费基数的，扣10分
	　

	
	
	
	医疗保险征收机构未统一实行向用人单位征收医疗保险费的，扣10分
	　

	
	
	
	未按规定开展医保缴费基数稽核，年度基金征缴率低于95%的，扣10分                                                              
	　

	财政资金 安排及到位情况
	考核市、县两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财政有关医保补助资金到位情况
	20
	同级财政有关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等参加医保补助资金未按时落实到位，扣8分；市县未将机关和参公管理单位在职人员基本医疗缴费足额纳入年度部门预算的，扣8分
	　

	
	
	
	未制定并实施同级财政拖欠医保费用清缴方案，扣减4分
	　

	待遇政策标准执行情况
	考核市、县两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政策标准执行情况
	20
	不执行省规定待遇政策标准，擅自扩大医疗保险“三个目录”的规定，提高标准、超范围审核和支付医疗费用的，扣10分
	　

	
	
	
	未严格执行省制定的有关关破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医保政策的，扣10分
	　

	基金安全
	考核市、县两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安全情况
	10
	未有效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监管，发生医疗保险基金安全事故的，扣10分
	　

	付费制度 改革
	考核市、县两级城镇医疗保险付费制度改革进展情况
	10
	未在规定期限内有效推动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且统筹地区基金支出年增幅在10%以上的，扣7分；医保经办机构不按照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参保人员医保待遇、不与定点医疗机构及时结算的，扣3分
	　

	合计
	　
	100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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